关于现有非国际航行散装液化气体船破舱稳性

复核有关问题的通知

海船检[2002]26号    2002年2月25日

各直属海事局，中国船级社：

根据交通部《关于加强液化气体船安全管理的通知》(交海发[2000]587号)和海事局《关于加强现有非国际航行散装液化气体船检验工作的通知》(海船检字［2000］802号)的要求，中国船级社对现有非国际航行散装液化气体船(以下简称LPG船)的稳性进行了复核，复核结果10艘船舶的破舱稳性不满足《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》(以下简称GC规则)的要求。考虑到目前我国的LPG船多数为进口老旧船舶，在国际上GC规则为非强制性规则，对LPG船的破舱稳性等方面有强制要求的《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》(以下简称IGC规则)则适用于在1986年7月1日或以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相应阶段的船舶。鉴于上述情况，现作如下规定：

1976年10月31日至1986年7月1日期间建造、适用GC规则的LPG船舶，如果其破舱稳性不满足该规则要求则应按规定进行整改，整改后仍达不到GC规则要求的，视该船舶为1976年12月31日（GC规则生效的较早日期）建造完工，船龄按此日期计算，并在船检证书的备注栏注明。

